承德县医院麻醉专用病历办理合作函
尊敬的各村（居）委会领导：
您们好！目前有一些吸毒人员和不法分子将目光瞄准了使用麻醉药品专用病历（以下简称“麻醉病历”）的患者及家属，利用“麻醉病历”套取麻醉药品，给社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为防止麻醉药品流入社会，确保药品真正用于患者本人，保障晚期癌症患者及时、有效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我院对晚期癌症患者办理“麻醉病历”手续作出以下规定，望村（居）委会给予协助办理。
1、麻醉专用病历的办理：
1）医务科负责办理专用病历，办理时需要患方提交的材料有：
· 村委会证明。 证明患者确实属该村村民，病情属实，在家治疗，因疼痛需要麻醉药品解除痛苦； 同时证明代办人与患者的亲属关系； 证明书须加盖村委会印章，并注明开具证明人的姓名、电话号码，以便医院随时与证明人联系。
· 患者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 患者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 近期明确诊断癌症的相关检查资料（CT、核磁、彩超）、医院门诊病历或出院记录等。
· 本院肿瘤科医师开具的诊断证明书。
· 承德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备案登记表（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登记（7573833，承德县北环），所需资料同上）。
· 麻醉病历有效期3个月。续卡时需提交村证明、门诊病历（我院肿瘤科出具）、诊断书、病人及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2）首次办理、复诊和转诊
· 麻醉病历有效期：3个月。到期需提交村证明、肿瘤科开具门诊病历（或随诊记录）和诊断证明书、病人及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首次办理、3个月复诊、办理加量时，皆需本院肿瘤科医师亲自诊查患者，经医生诊查确需使用麻醉药品的，肿瘤科负责出具诊断证明书和门诊病历。
· 患者因疾病不能来医院进行诊查的可以通过微信视频会诊，医师应当在录音录像下进行视频会诊，留取相关录像资料，并收取家庭巡诊费10元/人次；或上门服务，按院级会诊收费，副主任医师90/次，主任医师144/次，县城内减半，交通费患者负责。
· 异地患者需提供现居住地派出所开具的居住证明。
· 对于需要转诊到其他医疗机构的患者，医务科出具退专用病历的证明，同时将本院的专用病历归档。
3）押金100元，家庭病床建床费15元，药费另付。
2、重要提示：
1）  病人家属开具的麻醉药品必须用于癌症患者本人
2）  如病人不再使用或死亡，家属立即停止开药并将麻醉病历及剩余药品无偿退回医院。
3） 如果将麻醉病历或药品流入社会或不法分子手中，持卡人及家属将承担法律责任
4） 提交虚假证明的单位、家属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如果持卡人及家属不慎将麻醉病历丢失或被盗，
· 立即告知承德县医院医务科（3129891）
· 书写“麻醉病历丢失经过说明”，一式两份。
· 承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登记（7573833，承德县北环），所需资料：患者户口本、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麻醉病历丢失经过说明。（提醒：请禁毒大队在需医院备案的“麻醉病历丢失经过说明”上盖章）
· 承德县医院医务科办理补卡手续。所需资料：患者户口本、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盖有禁毒大队公章的“麻醉病历丢失经过说明”
敬请村委会领导协助监督管理，谢谢合作！
[bookmark: _GoBack]            承德县医院
            2019年11月15日
